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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城事

本报枣庄12月15日讯 (记者
李泳君) 15日，记者从枣庄市国

土部门获悉，2014年，将在全市范围
内建立征地预存款制度，确保征地
批准后三个月内将征地补偿各项费
用及时、足额拨付给被征地集体和
农民。确定新增征地项目被征地农
民社保资金筹资和领取标准，严格
把握政策确认参保条件，切实保障
被征地农民失地不失保。

近年来，枣庄扎实开展维护被
征地农民合法权益专项清查整改工
作。对2012年以来批准征收的土地
补偿安置情况进行了全面清查。对
省厅转来的36个维护被征地农民权
益专项督查问题线索进行排查摸
底，对处理不到位的督促其尽快落
实。对市、区(市)出台的5个土地征收
补偿安置文件逐一梳理排查，没有
发现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文件。

在征地过程中,全面落实“三公
开一监督”，即征地政策、补偿标准、
办事程序全部公开，全过程让群众
监督。在具体操作中，严格执行政
策，最大程度地保障被征地群众的
利益，得到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在台
儿庄区、市中区和山亭区试行征地
保证金制度，对符合申请用地条件
的单位，根据征地区片价标准，征地
前先行缴纳征地保证金。

送送书书进进军军营营
为了增进与部队官兵的联系，提高官兵们文化生活质量，12日下午枣庄市图书

馆向市中消防大队赠送了2000册图书，以帮助消防官兵建设兵营图书馆，并计划今
后每2个月为官兵输送一批新书，保证兵营里的书常看常有，常看常新。

本报记者 袁鹏 本报通讯员 杨艺 摄影报道

刷刷卡卡消消费费后后退退货货竟竟收收手手续续费费
银行：刷卡退费产生的手续费应由商家承担

本报枣庄12月15日讯 (记
者 李婷婷 ) 市民陈雅通过
银行卡给母亲买了一件羊绒
衫，因为不合身想要退货，不
料商家却让她缴纳1%的刷卡
手续费，陈雅认为这是银行和
商家之间的事情，让她承担手
续费的做法很不合理。

13日，市民陈雅在吉品街
给母亲买了件羊绒衫，价格为
499元，因身上的现金不够，所
以陈女士就用银行卡付的款。

回到家之后，陈女士让其母亲
试穿了一下衣服，发现腰部有
些偏瘦。第二天陈女士又到该
店更换其他款式的衣服，可挑
了半天也没有挑到合适的，所
以陈女士便要求商家退货。但
在陈女士办理退款手续时，店
员告诉陈女士，由于她是刷卡
消费，银行要向他们商家收取
1%的刷卡手续费，而且这笔钱
要由陈女士承担，也就是说只
能退还陈女士494元。“不是计

较那5块钱，就是觉着东西没
买到，还花了5块钱手续费，心
里挺不舒服的，而且手续费应
该 是 银 行 和 商 家 之 间 的 事
情。”陈女士告诉记者。

退款手续费该由谁承担？
为此，记者电话咨询了银行客
服人员，对方告诉记者，凡是
能够提供使用POS机刷卡服
务的商家都与银行有付费约
定，商家每完成一次刷卡交易
后，银行都会根据商家所处的

行业不同，分别收取0 . 5%至2%

不等的手续费。但按照正常程
序，如果消费者要求退款时通
过信用卡返还，或者采用银行
转账的形式返还的话，商家就
不应该向消费者收取手续费。
因为刷卡消费扣除手续费是
商户与银行之间的行为，与消
费者无关。如果商家以现金方
式退款，由此产生的手续费问
题则由商家和消费者协商，与
银行无关。

征地预存款制度
明年覆盖全市

人民陪审员
完成“倍增计划”

本报枣庄12月15日讯 (通讯员
周永恒 记者 李泳君 ) 今年

以来，枣庄法院已完成人民陪审员
“倍增计划”，人民陪审员数量由去
年的214名增加到429名，且50%以上
的基层法院陪审经费将由同级财政
予以全额保障。

长期以来，经费保障不足是制
约人民陪审员工作的一大“瓶颈”。
为了加强人民陪审员工作的经费保
障，枣庄两级法院充分利用寄送联
络专刊、院刊等各种制度化沟通渠
道，长期不间断地向各级党政领导
汇报、宣传人民陪审员工作。同时，
就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进行了深入
调研，提出了一些理性、务实的解决
建议。

目前，枣庄三个基层法院人民
陪审工作经费已纳入财政预算，这
意味着人民陪审员的交通补助费、
培训费、生活补助费等陪审经费将
由同级财政予以保障。枣庄中院院
长惠从冰说：“陪审经费纳入财政预
算予以保障，这既是人民陪审工作
的基本保障，也是人民陪审工作在
政治层面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枣庄多部门重拳打击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

恶恶意意拖拖欠欠企企业业 执执照照将将被被吊吊销销
本报枣庄12月15日讯 (记者

李泳君 ) 1 5日，枣庄市多部
门组织开展全市农民工工资支
付情况专项检查，专项检查重
点是使用农民工的各类用人单
位，检查中各部门对发生拖欠
工资的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在晋级、授予荣誉
称号、给予奖励、信用评定、资
质升级认定、上市融资等方面，
实行一票否决，暂停或取消已
享受的有关优惠政策。

“通过专项检查，要及时
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违法行
为，保证春节前涉及农民工工
资案件基本结案、群体性事件
基本得到控制，切实维护广大
劳动者的工资报酬权益。”枣庄
市劳动监察大队的工作人员透
露，对恶意拖欠、情节严重的，
可依法责令停业整顿、降低或
取消资质，直至吊销营业执照。
对违反国家最低工资规定支付
农民工工资、延长农民工工作

时间不依法支付加班工资的用
人单位，也要及时依法处理。

据悉，专项检查重点是使
用农民工的各类用人单位，特
别是招用农民工较多的建筑施
工、交通、水利施工、加工制造、
餐饮服务及其他中小型劳动密
集型企业、个体工商户等。主要
检查用人单位按照工资支付有
关 规 定 支 付 农 民 工 工 资 的 情
况、遵守最低工资规定的情况
及依法支付加班工资的情况；

企业经营者拖欠农民工工资逃
匿的情况；用人单位与农民工
签订劳动合同情况等。对检查
中发现的非法用工、强迫劳动
等严重违法行为，也要依法及
时查处。

对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的
用人单位，责令其改正，对拒不
改正的，依法处以罚款；对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规定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罪 情 形 的 拖 欠 农 民 工 工 资 案

件，应依法及时向公安机关移
送。对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数
额大、时间长、性质恶劣的用人
单位，在依法进行处理的同时，
还要按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布。住建部
门对发生集体拖欠职工工资造
成严重社会影响的建设工程领
域企业，要对相关的责任单位、
责任人在市场准入、招投标、资
质 评 审 等 方 面 作 出 相 应 的 限
制。

枣庄一女士贷款没到却等来官司，她聘请律师追查———

十十万万贷贷款款到到底底被被谁谁冒冒领领了了？？
本报枣庄12月15日讯

贷款手续都办了，没拿到贷
款不说，最后竟收到了法院
的传票，这是市民龙女士遭遇
的一件窝心事，最近她已聘请
律师，试图查明这笔神秘贷款
的去向，以维护自己的权益。

1 2日，记者见到了龙女
士。龙女士告诉记者，2009年5

月底，她和丈夫想购买车辆跑
运输，需要贷款，她的丈夫便
找到当时在市中区某信用社
工作的同学陈某帮助贷款10

万元。陈某当即答应，并先后
又找到负责贷款的市中区农
联社某信用社边某。随后，陈
某让龙女士签订了担保贷款

合同，履行了手续，并找来两
位担保人为其担保，之后便让
龙女士和丈夫回家等消息。

龙女士每隔一段时间，她
便去向陈某询问，陈某均告知
贷款没有办下来。同年9月，龙
女士和家人向另一银行申请
贷款，不料却被告知龙女士已
经在其他银行贷过款，无法再
办理贷款。龙女士随即想到当
初陈某帮助办理的10万元贷
款。随后，龙女士多次找到陈
某与边某。边某告诉龙女士不
用担心，很快会处理。

2011年初，没等来贷款的
龙女士反而收到了市中区人
民法院传票和诉状，市中区农

联社状告龙女士贷款本金10

万元及利息未归还。龙女士莫
名其妙，贷款没拿到怎么成了
欠款人呢？随后，枣庄市中区
人民法院判处龙女士败诉，并
令其尽快偿还本金10万元及
利息。一审后，龙女士又多次
找到陈某与边某，但是双方均
称不知情，直到后来，龙女士
与家人找到了当时的担保人，
才听说当时这笔款项的确是
贷下来了，而且还有票据，有
可能是被挪用了。

2012年，龙女士不服一审
判决上诉，经过司法部门鉴
定，确定龙女士的确不是贷款
领取人，而是有他人冒名领

取，因此二审判龙女士胜诉，
不用再偿还10万元的贷款及
利息。

龙女士告诉记者，虽然自
己胜诉，但是这长达两年的贷
款风波导致这10万元至今没
有偿还。因为当初是用自己的
名字办理，因此到现在家里还
不能贷款，并且从一审到现
在，诉讼费等相关费用已经
花费了近万元，这给本来就
不富裕的家庭带来不小的压
力。另据了解，龙女士目前已
经聘请律师，试图通过司法
途 径 找 到 1 0 万 元 贷 款 的 去
向，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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